
退伙协议书 

甲方（退伙人）： 

身份证号： 

联系方式： 

乙方（合伙人）： 

身份证号： 

联系方式： 

丙方（合伙人）： 

身份证号： 

联系方式： 

     

鉴于： 

1、甲、乙、丙三方于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订立合伙协议，设

立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下称合伙企业）； 

2、现因  甲方提出退伙  ，并经全体合伙人同意； 

上述各方在平等、自愿、充分协商的基础上，就甲方退伙事宜签订本协议。 

一、退伙日 

各方确认，以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为甲方正式退伙之日（退伙日）。 

二、退伙安排 

1、各方确认，退伙安排按下列第         种方式处理： 



（1）各方在本协议签订后         日内对合伙企业的财产状况进行结算，退还退

伙人的相应财产份额。结算应以退伙日为基准；退伙日以后的收入支出与退伙

人无关。 

（2）经各方核算同意，本协议签订后         日内退还退伙人人民币（大

写）                    （￥        元）。该款项支付后，退伙人不再要求其它各

方以及合伙企业支付其它款项或费用，视为合伙企业财产及利润均已结算完

毕、退伙完成，退伙人不再享有合伙企业的其它任何权利。 

（3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、甲方指定收款账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开户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户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三、其它权利义务 

1、甲方退伙后，合伙事业某些事项需要甲方予以协助完成的，甲方有义务予以

配合，如变更有关登记事项、变更有关协议主体、履行未完结的合同等。  

2、甲方退伙后，合伙企业在甲方退伙前已经产生的任何债权债务与甲方无关，

由乙、丙两方承担偿还责任；如甲方承担责任的，可向乙丙方追偿。 

3、甲方退伙后，合伙企业新产生的任何债权债务与甲方无关，由乙、丙两方承

担偿还责任；如甲方承担责任的，可向乙丙方追偿。 

甲方退伙后合伙企业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前新产生的债权债务，同样按上款处

理。 

4、甲方退伙后的合伙企业经营，由其它合伙人另行协商处理或依法处理。 

四、附则 



1、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，由合同各方协商解决，也可由

有关部门调解。协商或调解不成的，应向 合伙企业   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

院起诉。 

2、本协议自甲、乙、丙签字之日起生效。 

3、本协议一式三份，甲、乙、丙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     

签署时间：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     

甲方（签字）： 

     

乙方（签字）： 

     

丙方（签字）： 

  

 


